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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起犯事的後果，相信絕大部分人都會回答“坐監”二字。的確，監禁這種處罰之

所以如此“深入民心”，除了因為經常可在電視劇中看到“壞人”犯事後的後果是監禁

外，事實上，監禁是一種很普遍的刑事處罰，不少國家和地區包括澳門均適用。 

然而，一提起監禁，很多人自然會聯想到“終身監禁”、“無期徒刑”等的情況，

但究竟澳門是否有終身監禁、無期徒刑？一個人犯事後，處罰又是否必然是監禁，而沒

有其他種類的處罰方式？ 

在澳門，監禁（法律上稱為“徒刑”）是主刑之一，是指將犯事者囚禁在一定場所

（監獄）從而剝奪他的人身自由。澳門執行監禁的目的，除了是要警惕社會上的潛在犯

事者和鼓勵市民守法外，更重要的是要使犯事者在受適量刑罰後，能重新納入社會，以

對社會負責任的方式生活而不再犯罪。如果適用了終身監禁或無期徒刑，這明顯就與澳

門所採納的重新融入社會的理念背道而馳，因此，澳門《刑法典》明確規定：“不得設

死刑，亦不得設永久性、無限期或期間不確定之剝奪自由之刑罰或保安處分。”亦即澳

門不實行終身監禁，沒有無期徒刑。 

澳門實行的是有期徒刑，在一般情況下，監禁的最低刑期為一個月，最高的為二十

五年，而在例外情況下（於一判決中將數罪併罰而裁量為一總刑期），最高的刑期可達

三十年。不過，對於這三十年，有一點須要注意，就是並非指任何人一生中不能被監禁

超逾三十年，如果犯事者被連續執行多個判決，例如甲犯罪後被法官判監二十年，而在

服刑期間又在獄中犯事被判監十二年，這樣，就不受三十年的限制了。 



 
 

除了監禁外，澳門還有另一種刑罰──罰金。罰金是一種非剝奪自由、犯事者須繳

納一定數額的金錢的刑罰方式。與監禁一樣，罰金屬主刑，所以兩者不能並處，而當法

律規定某罪可處以監禁或罰金的情況下（例如盜竊罪），法官便須根據法定的選刑標準

（例如科處罰金已達處罰目的，便先選罰金）和具體情況二擇其一。 

可能有人會問，上指的罰金與平日例如冷氣機滴水的罰款有何不同？雖然表面看來

兩者都是支付金錢，沒有多大分別，然而在法律上，兩者是截然不同性質的處罰。罰金

是一種刑事處罰，法律對於如何計算罰金自有一套規定，例如是按日計算，且一般下限

為十日，上限為三百六十日（亦有六百日的例外情況），每日金額為五十元至一萬元（法

官按犯事者的經濟狀況決定）等，而且最重要的是當犯事者不自願繳納時，有關罰金即

有機會轉換為監禁，犯事者便須受監禁處罰。至於如冷氣機滴水的罰款，實質這是一種

行政處罰，通常法律已明確規定罰款金額為多少（例如定額罰款六百元），而當違法者

不繳納時，則會對他進行強制徵收。 

徒刑和罰金都是澳門的主刑，各有其處罰規定，市民只要能做到遵紀守法，那自然

就無須承擔上述責任，接受法律制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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